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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桥府发〔2022〕18号

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板桥镇2022年林长制工作要点》的通  知

各村、镇属相关部门：
《板桥镇2022年林长制工作要点》已经镇党委会议审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永川区板桥镇人民政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26日



板桥镇2022年林长制工作要点

2022年全镇林长制总体工作思路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市委市政府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，以林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以林长制工作为抓手，以国土绿化、资源保护、产业发展为重点，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，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，加快建设诗画古镇、好人板桥、生态家园。
一、巩固提升林长制责任体系
认真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，市委市政府，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，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理念，强化板桥镇林长制会议、巡林工作和信息公开，采取镇级督查、部门协作，绩效考核评价、镇级约谈、林长办公室工作规则等制度，确保镇村林长高效巡林、精准履职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纪委、镇督查办、各村）
二、持续深化落实第1号区级总林长令
（一）常态化排查问题。通过各村自主排查、镇级抽查、群众反映、部门联动等排查方式，全面排查聚焦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、自然保护地人类活动问题整改、森林督查整改等各类交办问题，综合运用网格护林员日常巡查、重点问题明查暗访、群众举报和新闻网络媒体监督等方式，对“四乱”突出问题进行全覆盖、拉网式排查，分门别类梳理，做到不漏一域、不留死角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规环办、镇经发办、镇文化服务中心、各村）
（二）责任化整治问题。针对排查出的问题，分类建立问题整改台账，落实问题交办机制，交办单等方式督促问题整改，逐项明确整改内容、整改时限和责任人，一案一策、一案一档，严格执行限期整改、动态清零，不定期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切实提高整改效率，逐步消除问题存量，坚决遏制问题增量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经发办、镇文化服务中心、各村）
（三）持续开展“四乱”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。坚决整改乱侵占、乱搭建、乱采挖、乱捕食等破坏森林资源行为，举一反三、以点带面，建立完善管山治林长效机制，推动实现全面推行林长制有责、有方、有效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经发办、真督查办、农服中心、各村）
三、创新“四绿”推进机制
（一）严守底线抓“护绿”。加强全镇的山林资源保护，把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融入到推动发展的实践中，严厉打击各类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行为。严格林地管理，从严规范林地征用和林木采伐，强化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和古树名木保护。严格用地审批，规范林地使用，严禁以各种名义侵占林地、湿地，严肃清理整治乱占滥用等突出问题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经发办、镇规环办、镇农服中心、各村）
（二）扩面提质抓“增绿”。扎实推进科学绿化，与城镇建设、乡村振兴、产业发展等重点工作相互促进、相得益彰。大力推进宜林荒山荒地“清零”行动、生态廊道建设和“楠木行动”，实施低效林改造工程，对老化、退化林等进行精准提升，促进森林结构优化。以乡土树种、乡土草种为主，大力营造混交林，优化造林模式，提升森林质量，美化森林景观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农服中心、各村）
（三）持续深入抓“管绿”。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，构建完善工作体系，加强宣传督导，确保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.3‰以内。认真抓好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，确保检测率、枯（病）死松树清除率、就地除害率均达100%，推动有害生物危害逐年减轻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应急办、镇农服中心、各村）
（四）聚焦产业抓“用绿”。围绕推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。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为抓手，通过土地股份化、地块宜机化、经营产业化、服务社会化的“四化”措施，推动残次林地、低效林地变成“金土地”，以“宜机化地块整治”小变大、短变长、坡变缓、零变整为标准。紧扣全镇乡村振兴战略部署，统筹林业项目资金，助力乡村旅游示范点打造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文化服务中心、镇规环办、镇农服中心、各村）
四、强化保障措施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、各村要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责任担当，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全面推行林长制的重大意义和重要作用，坚决落实党政领导负责制。通过召开年度总林长会议、工作推进会议，谋划工作措施，落实有关工作要求。镇村林长要带头履职尽责，切实提升巡林效能，推动林长制落地见效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纪委、镇督查办、各村）
（二）强化部门责任。镇级责任单位立足行业领域，围绕“十四五”规划目标和林长制责任分工，统筹谋划年度重点任务，从政策、资金、项目上助推区级总林长令落实，跟踪督促落实镇级林长交办事项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相关部门）
（三）强化督查考核。镇督查办、镇林长办定期组织开展专项督查，收集整理全镇林长制工作推进情况，适时通报、督促进度。建立林长制考核评价体系，督促镇村林长积极履职；同时强化结果运用，对工作突出、成效明显的通报表扬；对工作不力的，责令限期整改；对因失职、渎职导致森林资源、林业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对国家有关部委、市级、区级有关部门通报批评、群众反映强烈、媒体曝光的森林资源突出问题，实行挂牌督办、跟踪督导，确保问题彻底整改。对未按照规定履职的各级林长、林长办、林长制责任单位等进行提醒、约谈、通报和追究责任。（牵头单位：镇林长办，责任单位：镇督查办、镇纪委）
（四）加强宣传培训。通过广播、网络、会议、宣传栏、标语、宣传单等形式向全镇广大群众进行广泛、深入的宣传，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。用好“永川林长制”微信公众号，及时对外宣传林长制相关信息，通过挖掘典型事例、示范带动，不断增强社会各界保护森林资源的思想意识，营造全民知晓、支持和推进林长制工作的社会氛围。（牵头单位：镇宣传办，责任单位：镇林长办、各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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